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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7) 

 
公佈 

 
 

 

香港警務處根據一項搜查令要求本公司提供若干資料。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香港警務處商業罪

案調查科已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根據一項搜查令，要求本公司及其董事就二零零七年

及二零零八年簽訂之外匯合約，及由二零零七年七月一日至二零零九年三月十六日發出

之公佈提供若干資料，以調查是否有下列之違規行為：（i）公司董事作出虛假陳述；

及/或（ii）普通法提及的串謀欺詐。警方並沒有對本公司作出任何檢控或拘捕。 

 
董事會亦確認有關調查不會對本公司日常運作存在任何重大影響。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的股份由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十八分起暫停在聯交所

買賣。本公司已申請由二零零九年四月六日起恢復買賣。 

 

如有需要，本公司將進一步發表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陳翠嫦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零九年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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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包括榮智健先生（主席）、范鴻齡先生、李松興先生、榮
明杰先生、莫偉龍先生、李士林先生、劉基輔先生、羅銘韜先生、王安德先生及郭文亮先
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包括張偉立先生、德馬雷先生、常振明先生、張極井先生、居偉民
先生及彼得‧克萊特先生（德馬雷先生的替任董事）；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包括何厚
浠先生、韓武敦先生、陸鍾漢先生及何厚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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